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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做好 2022年

招牧定向培养军士工作的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各市教育局,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和国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

彡芡
彡百 好 2022年招收定向培养军士工作的通知》

397 )转发你们,望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少
`

旧 通高等专科学校等 19所高校从我省招收 827

名定向培养军士 (详见附件 ),纳入我省提前录取,考生文化成绩

不低于我省普通类第二段线。根据我省普通高等学校录取进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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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日 确定体检对象,7月 3日 至 7日 组织体检、政治考核,7

月 11日 开始录取。招收定向培养军士,是依托国家教育资源选拔

培养军士人才的重要途径,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凝聚合力抓好落实。教育部门要及时将招收定向培养军士的

时间节点、专业人数和标准要求,传达到高中学校和相关考生,

并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兵役机关要积极协调配合相关部门、部队

和学校做好宣传发动、体检、政治考核等工作,特别是要及时协

力做好辖区考生的体检和异地考生的政治考核工作;各级各部门

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体检、政治考核和录取有关政策规定,统

筹好工作,按照时间节点要求抓好工作落实。7月 2日 前,省征

兵办公室将统一下发体检对象名单;7月 9日 前,完成体检、政

治考核工作,同 步完成 《应征公民体格检查表》《应征公民政治考

核表》审核工作。

附件:2022年定向培养军士浙江省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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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做好 2022年招牧

定向培养军士工作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着力培养军队建设需要的高

素质军士人才,依据 《军士招收工作暂行规定》,现就 2022年依

托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定向培养军士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报考条件

报考定向培养军士的考生须为 2022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全国统一考试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年龄不超过 20周 岁

(2002年 8月 31日 以后出生 ),未婚,志愿至少服现役满 5年 ,

其政治和身体条件按照征集义务兵的规定执行。

二、招生计划

在国家核定的 48所地方高校 2022年高职 (专科 )层次招生

计划内,面 向 17个省 (自 治区、直辖市)的 生源,为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 22600人 (含女军± 330人 ,具体见附

件 1)。 有关招生计划在教育部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来源计划

网上管理系统
”
中编制,并将

“
计划类别

”
标注为

“
定向培养军士

生”。

三、招生办法

定向培养军士招生,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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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执行现行专科提前批录取政策(招 生地区分拨计划见附件 2)。

(一 )宣传报名。考生须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

试报名,填写相应高校
“
定向培养军士生”

专业。有关单位和高校

提前做好定向培养军士招生的宣传工作,通过印发简章、发布信

息、开展咨询等形式,向考生及教师、家长介绍报考的条件、程

序、专业、数量、培养目标、待遇、未来工作方向等相关信息。

(二 )确定对象。省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以 下简称省级

征兵办 )协调本级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 (以下简称省级招办),从

报考定向培养高校相关专业的上线考生中,按照考生志愿和考分

从高到低的顺序,依照不少于招生计划数的3倍 (具体比例由省

级征兵办与省级招办商定 ),确定参加体格检查、政治考核的对象,

高校第一志愿上线考生数量不足时,可扩大到非第一志愿上线考

生。

(三 )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省级征兵办指导考生所在地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以 下简称县级以上征兵办 ),于

7月 10日 前组织对确定的考生对象进行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并

及时向省级招办提供合格考生名单。

(四 )投档录取。省级招办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体

格检查和政治考核合格考生的志愿,以及定向培养高校调档比例

要求投档 (顺序志愿投档的,控制在 120%以 内;平行志愿投档

的,控制在 105%以 内),由定向培养高校择优录取,按规定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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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通知书。当志愿上线的考生录取数量不足时,从省内体格检

查和政治考核合格的上线考生中补征志愿录取。8月 10日 前,省

级招办将录取名单抄送省级征兵办。9月 底前,省级征兵办将录

取名单抄送招收部队,将 《应征公民体格检查表》、《应征公民政

治考核表》移交定向培养高校,装入定向培养军士对象档案。

四、联合培养

定向培养军士学制 3年 ,毕业后取得大专学历。前 2。5学年

的培养由定向培养高校负责,招 收部队应当协助做好专业课教学

工作;后 0。5学年组织入伍实习,包括入伍训练和岗前培训,由

招收部队负责。

(一 )教学管理。定向培养高校应当单独组建班次,每班不

超过 50人。招生开始前,招 收部队应当本着专业对口和指导便利

的原则指定教学指导机构,会同定向培养高校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设置专业课程,做好教学准备工作;定向培养军士对象在校学习

期间,教学指导机构应当加强培养跟踪,促进教学与使用的对接。

定向培养高校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征兵办应当指导做好定向培养军

士对象的日常管理和军政训练。

(二 )淘汰。定向培养军士对象入学 1个月内,定向培养高

校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征兵办应当指导定向培养高校组织身体复

查;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定向培养资格,由所在定向培养高校按

照普通地方生调整至其他班次学习。定向培养军士对象在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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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因身体原因不宜服现役的,由定向培养高校按照普通地方

生调整到其他班次学习;因个人原因未完成在校课程、考试不合

格,违反校规校纪受到处分或者违法犯罪,以及拒绝入伍经教育

无效的,取消其定向培养资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所在定向

培养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予以处理。

(三 )毕业。定向培养军士完成入伍训练的,准予毕业,毕

业时不返回定向培养高校,由招收部队通报定向培养高校直接为

其办理毕业相关手续;未完成入伍训练,或者入伍实习期间因政

治、身体等原因不适宜服现役的,经招收部队具有相应批准权限

的政治工作部门批准,由定向培养高校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征

兵办公室注销其入伍手续,定向培养高校负责接回并按照普通地

方生予以复学。

五、入伍办理

定向培养军士对象完成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由定向培

养高校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征兵办会同招收部队结合上半年义务兵

征集组织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符合服现役条件的,由定向培养

高校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办理入伍手续,入伍时间

为毕业当年的 3月 1日 。招收部队派出接兵人员,会同定向培养

高校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征兵办完成档案交接,将招收的军士统一

接入部队。

招收定向培养军士的档案材料主要包括:《招收军士入伍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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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书》、《应征公民体格检查表》、《应征公民政治考核表》,以及入

伍之前建立的学生档案、党 (团 )员 材料等。

六、任命和待遇

定向培养军士入伍实习结束后,由所在部队按照招收军士首

次授予军士军衔级别有关规定,确定其军衔级别、授予军士军衔 ,

军衔时间自毕业当年的 9月 1日 起算。定向培养军士批准入伍后

至首次授予军衔期间,按照第一年度义务兵标准发放津贴、保障

伙食,享受相应医疗、保险和抚恤等待遇;授予军士军衔后,自

军衔起算之日起执行军士工资及相关待遇标准。

七、有关要求

招收定向培养军士,是依托国家教育资源选拔培养军士人才

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军士队伍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军地有关部门

和单位要认真学习掌握 《军士招收工作暂行规定》有关政策,严

格按照标准条件、招生计划和程序办法组织实施,细化职责分工 ,

搞好协同配合,确保高标准完成招收培养任务。招收部队要加强

对培养工作的统筹协调,探索完善与定向培养高校的需求对接、

教学支持、质量评估、使用反馈等协作机制;有关地方人民政府

征兵办公室要会同招收部队和定向培养高校,把好体格检查、政

治考核等质量关口;定向培养高校要围绕部队战斗力建设对军士

人才的需求,加大教学资源开发力度,持续优化专业课程设置,

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岗率。对随意降低标准条件、直

接插手录取过程的部队和单位,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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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招生计划不严格、培养质量不合格的院校,将视情压减翌年招

生计划、暂停招生或者取消培养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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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定向培养军士浙江省招生计划 (1/3)

古 口
Ji丐 定向培养高校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人数 备 注

招 收

单 位

合  计 827 女生 19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60206 影视动画 lo 武警部队

2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小  计 45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10 水面舰艇 海军

500306 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 水面舰艇 海军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15 水面舰艇 武警部队

500308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15 水面舰艇 武警部队

3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小  计 15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10 空军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空军

4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小  计 40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0 水面舰艇 海军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10 水面舰艇 海军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空军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lo 火箭军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火箭军

5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小  计 190

420305 地籍测绘与土地管理 60 女生 14 陆军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80 火箭军

44040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0 火箭军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30 火箭军

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小  计 140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90 水面舰艇 海军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20 水面舰艇 海军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0 联勤保障部队

7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小  计 80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10 机务兵 海军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15 机务兵 海 军

460611 导弹维修技术 lo 机务兵 海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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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定向培养军士浙江省招生计划 (2/3)
古 口
Ji万 定向培养高校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入数 备 注

招 收

单 位

7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10 机务兵 海军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空军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空军

460611 导弹维修技术 空军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lo 空军

420810 核与辐射检测防护技术 10 火箭军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火箭军

9 南昌工程学院

小  计 30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15 水面舰艇 海军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15 武警部队

lo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0 水面舰艇 5 陆军

ll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小  计 25

500206 道路养护与管理 空军

500203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空军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空军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0 军委国防动员部

1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小  计 45

500308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水面舰艇 海军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水面舰艇 海军

500301 航海技术 10 水面舰艇 武警部队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10 武警部队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5 武警部队

13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小  计 20

500308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10 水面舰艇 武警部队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10 武警部队

14 武昌职业学院

小  计 65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0 陆军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10 女生 5 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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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定向培养军士浙江省招生计划 (3/3)

浩 口

Ji万 定向培养高校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人数 备 注

招 收

单 位

14 武昌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10 陆军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10 陆军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 空军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5 空军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5 火箭军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 火箭军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5 战略支援部队

15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小  计 10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5 陆军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5 陆军

16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570303 运动训练 20 武警部队

17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小  计 40

460608 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 15 陆军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10 陆军

460607 飞行器维修技术 lo 空军

460607 飞行器维修技术 5 武警部队

18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小  计 20

520201 护理 5 陆军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5 陆军

52010I K 临床医学 10 武警部队

19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小  计 17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lo 机务兵 海 军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5 火箭军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2 战略支援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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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国 防部征兵办公室,省公安厅、教育厅、卫健委、退役军人事务厅 ,

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共 印32份 )

承办单位:秘 书 处

发展规划处

联系人:徐龙水

梁永辉

电话:87342229

88008916

浙江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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